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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意见(02-12)整改措施完成情况公示表


		反馈问题

		建筑垃圾长期得不到有效处置。



		核查情况

		经对辖区内建筑垃圾处置情况核查，确认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无准运证擅自处置。部分主体在未取得准运证的情况下，擅自开展建筑垃圾处置工作，该行为违反相关运输规定，严重扰乱了建筑垃圾处置的正常秩序。二是违规处置。存在偷倒乱倒建筑垃圾现象，部分建筑垃圾被随意丢弃于非指定地点；同时，存在超出核准范围处置建筑垃圾的情况，未按规定的区域和方式进行处理。三是非法委托处置。部分施工单位为图便利，将建筑垃圾交由未取得核准许可的个人处置，此举极大增加了建筑垃圾被随意处置的风险。四是运输环节违规。运输过程中，沿途泄漏、车轮带泥及未密闭运输等问题较为突出，不仅影响市容市貌，亦对道路环境造成污染。



		整改目标

		加快完善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投放、中端收运、末端处置的全过程监管体系，全面提升建筑垃圾数字化、智慧化管理水平，打造优美的城乡人居环境。



		整改措施

		强化部门执法联动。坚决打击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偷倒乱倒建筑垃圾违法行为；严厉查处工程施工单位未编制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专项方案行为；严厉查处违法违章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对无证、无牌、车牌不清、超速、超载及不按规定时间行驶禁行区域的车主进行规劝教育和处罚，有效遏制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无证运输、未密闭化运输、擅自倾倒建筑垃圾、车胎带泥上路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城市道路整洁美观。加强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场所、临时堆放点的日常监管，督促生产运营管理单位落实安全制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防止发生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问题。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政府



		责任人

		



		联系电话

		



		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

		一是源头管理。责成区住建局、区城管局推进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已明确工程投资额50万元以下且建筑面积500平方米以下的项目由属地街道、社区监管。制定《建筑垃圾运输告知书》，强化施工工地及运输环节监管。制定《建筑垃圾及装修垃圾确认单》，规范自建房及装修垃圾运输流程，需经街道核验后办理准运手续。二是运输监管。已成立20家建筑垃圾运输企业，512台运输车安装GPS定位。累计办理消纳备案表1520份、准运证1570份，签订《禁止偷倒乱倒建筑垃圾承诺书》860份。三是执法成效。开展常态化巡查，查处偷倒建筑垃圾行为124起，罚款10.025万元，清运建筑垃圾32965余吨。严查运输车辆车身不洁、带泥上路、抛冒滴漏等违规行为。为规范建筑垃圾管理，城关区持续强化临时堆放点位监管,加大执法人员的巡查频次与力度，对违规设置的点位及时清理取缔。需保留的点位，严格审核，明确位置、范围与期限，要求设置围挡、公示牌，落实防尘措施。督促施工单位及运输企业履行管理责任，确保产生垃圾及时清运，保持工地周边干净整洁。






image1.emf
第二轮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

意见(02-12)整改措施完成情况公示表

反馈问题 建筑垃圾长期得不到有效处置。

核查情况

经对辖区内建筑垃圾处置情况核查，确认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无

准运证擅自处置。部分主体在未取得准运证的情况下，擅自开展

建筑垃圾处置工作，该行为违反相关运输规定，严重扰乱了建筑

垃圾处置的正常秩序。二是违规处置。存在偷倒乱倒建筑垃圾现

象，部分建筑垃圾被随意丢弃于非指定地点；同时，存在超出核

准范围处置建筑垃圾的情况，未按规定的区域和方式进行处理。

三是非法委托处置。部分施工单位为图便利，将建筑垃圾交由未

取得核准许可的个人处置，此举极大增加了建筑垃圾被随意处置

的风险。四是运输环节违规。运输过程中，沿途泄漏、车轮带泥

及未密闭运输等问题较为突出，不仅影响市容市貌，亦对道路环

境造成污染。

整改目标

加快完善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投放、中端收运、末端处置的

全过程监管体系，全面提升建筑垃圾数字化、智慧化管理水平，

打造优美的城乡人居环境。

整改措施

强化部门执法联动。坚决打击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偷倒

乱倒建筑垃圾违法行为；严厉查处工程施工单位未编制施工现场

建筑垃圾减量化专项方案行为；严厉查处违法违章建筑垃圾运输

车辆，对无证、无牌、车牌不清、超速、超载及不按规定时间行

驶禁行区域的车主进行规劝教育和处罚，有效遏制建筑垃圾运输

车辆无证运输、未密闭化运输、擅自倾倒建筑垃圾、车胎带泥上

路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城市道路整洁美观。加强对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场所、临时堆放点的日常监管，督促生产运营管理

单位落实安全制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防止发生安全事故和环

境污染问题。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政府


